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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接受

广东芭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芭薇股份”、“发行人”、“公司”）的委托，

担任其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以下简称“《保荐业

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等主管部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本着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职业精神，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

行业职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出具本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本上市保荐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 

本上市保荐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与《广东芭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

中释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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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全称 广东芭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837023 

证券简称 芭薇股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86096533H 

注册资本 76,6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 冷群英 

成立日期 2006 年 4 月 30 日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新贝路 5 号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新贝路 5 号 

邮政编码 510450 

电话号码 020-62173484 

传真号码 020-62173484 

电子信箱 simon.shan@gzbawei.com 

公司网址 www.gzbawei.com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

系的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或者信息披露

事务负责人 
单楠 

投资者联系电话 020-62173484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芭薇股份是一家具备化妆品多品类生产能力，拥有化妆品独立检测资质，工艺及技

术储备领先，专业为化妆品品牌商提供产品上市前全方位、系统化服务，集新品上市方

案设计、配方研发、产品生产、功效检测于一体的化妆品品牌客户服务商。发行人产品

种类丰富，产品品类涵盖护肤品、面膜、洗护、彩妆等多品类化妆品。 

（三）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2022年12月31

日/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

日/2021年度 

2020年12月31

日/2020年度  

资产总计(元) 592,914,735.33 623,580,689.33 617,020,671.21 361,808,102.61 

股东权益合计(元) 308,744,545.25 316,231,179.65 288,724,948.16 169,454,9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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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2022年12月31

日/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

日/2021年度 

2020年12月31

日/2020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元) 
306,357,865.90 313,579,726.89 288,043,252.66 169,454,981.1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4.31 46.00 49.86 54.67 

营业收入(元) 213,197,060.56 459,379,682.75 415,588,816.63 314,042,714.50 

毛利率（%） 35.23 30.47 29.33 30.97 

净利润(元) 21,457,072.14 37,709,290.10 20,732,996.82 28,356,686.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元) 
21,721,845.55 38,039,532.84 21,251,301.32 28,356,686.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9,136,910.69 34,855,439.49 19,970,141.78 25,836,102.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8 12.59 12.16 17.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

率（%） 
5.88 11.54 11.43 16.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50 0.34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50 0.34 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0,150,090.80 94,751,018.97 4,295,962.60 53,228,755.35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24 5.88 6.96 7.03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股票类型 境内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8,000,000股（未考虑超额配

售选择权）。公司及主承销商将根据具体发行情况择机采用超额配售选

择权，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的15%（即不超过1,200,000股）。最终发行数量以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

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数量为准。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9.46%（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10.72%（含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可

能发行的股份）。 

定价方式 

通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合格投资者网上竞价或网下

询价等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定

价方式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及监管要求

协商确定。 

每股发行价格 以后续的询价或定价结果作为发行底价。 

发行方式 

采用向战略投资者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询价对象配售发行与网上按

市值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的已开通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

权限的合格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规则禁止购买者

除外）。 

承销方式 在证监会同意注册文件有效期内采用余额包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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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智能生产车间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代表人、协办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情况  

（一）保荐代表人保荐业务主要执业情况 

本次具体负责推荐的保荐代表人为王梦媛和钟建高。其保荐业务执业情况如下： 

王梦媛：现任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战略客户部总监，保荐代表人、注册

会计师。负责或参与的项目主要有：诚迈科技（300598）IPO 项目、美诺华（603538）

公开发行可转债项目、湖北广电（000665）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广州金控收购达安基因

（002030）等上市公司收购项目、诚迈科技（300598）等多家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项目；

美奇林（837188）、广纺检测（871505）、正科医药（836342）、华兰海（837228）、佳科

股份（833202）等多家新三板推荐挂牌及定向增发项目。王梦媛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

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钟建高：现任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战略客户部总监，保荐代表人、注册

会计师，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曾参与邮储银行（601658）、中邮科技首发项目；曾

主导或参与同方瑞风（837326）、创想股份（835761）、天沐温泉（834598）、丰海科技

（830862）、三川田（832545）、美涂士（831371）、中爆数字（832114）等多家新三板

推荐挂牌项目。钟建高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二）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协办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 

1、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协办人及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协办人为郑泽伟（已离职），其保荐业务执业情况如下： 

郑泽伟：曾任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战略客户部副总监，注册会计师。曾

参与 ST 康美（600518）和 ST 贵人（603555）控股权收购项目，绿洲源（838893）、金

穗隆（839142）、飞硕科技（872010）新三板挂牌推荐及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郑泽伟

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

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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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其他成员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其他成员包括：尹树森、龚瑜、冯志伟、曾聪。 

四、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关联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之日，发行人与本保荐机构的股权情况如下图所示： 

 

针对上述情形，保荐机构合规法律部已进行了充分的利益冲突审查并出具合规审查

意见，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隔离墙制度和保荐业务规程，并在业务操作中严格贯

彻执行，以确保保荐业务独立决策，有效防范利益冲突。公司通过按照规定充分披露利

益冲突情形独立担任发行人保荐机构的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 2 月修订）等规定以及影响公司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同时，发行人也已按相关规定在《招股说明书》“第二节 概览”之“八、发行人与本次

发行有关中介机构权益关系的说明”对相关内容予以披露。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

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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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保荐机构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

并对申请文件进行审慎核查： 

（一）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北交所有关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规定； 

（二）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

据充分合理； 

（四）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

实质性差异； 

（五）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

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六）保证本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七）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及北交所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八）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等相关监管机构依照《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

取的监管措施； 

（九）遵守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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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本次证券发行的推荐意见  

（一）发行人关于本次证券发行的决策程序 

2023 年 6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等关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相关议案。 

2023 年 6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相关的议案，并同意授

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的具体事宜。 

2023 年 9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发行底价的议案》。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已就本次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事项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券交

易所规定的决策程序。本次发行股票已经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已取得中国证监

会关于同意本次发行注册的批复，有关股票的上市交易尚需经北交所同意。 

（二）保荐机构关于公司是否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的说明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是否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进行了逐项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1、发行人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起调整进入全国股转系统创新层。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系在全国股转系统连

续挂牌满十二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 

2、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23]25757 号《审

计报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31,357.97 万

元，不低于 5,000 万元，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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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发行人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的股份不

超过 800 万股股票（不含超额配售选择权），不超过 920 万股股票（含超额配售选择权）；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发行人自设立以来历次股本变动的验

资报告，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股本总额为 7,660 万元；根据发行人股东名册，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股东人数为 392 人。 

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少于 100 万股，发行对象预计不少于 100 人；

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公众股东持股比例预计不低于公司股本总额的 25%。 

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四）、（五）、（六）项

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交易情况、同行业公司的市盈率情况及发行人

最近一次融资情况，发行人预计市值不低于 2 亿元；发行人 2021 年度、2022 年度净利

润（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原则计算）分别为 1,997.01 万元、3,485.54 万元，最近

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 1,500 万元；发行人 2021 年度、2022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原则计算）分别为 11.43%、11.54%，最近两年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 8%，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1.3 条规定的市值及财务指标

和第 2.1.2 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 

6、根据有关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文件、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书面承诺，发行人及其相关主体不存在以下情况，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 2.1.4 条规定： 

（1）最近 36 个月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贪污、贿赂、侵占

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

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

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2）最近 12 个月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因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全国股转

公司、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监管机构公开谴责； 

（3）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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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立案调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 

（4）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情形尚未消除； 

（5）最近 36 个月内，未按照《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每个会计年度

结束之日起 4 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年度报告，或者未在每个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编制并披露中期报告； 

（6）中国证监会和北交所规定的，对发行人经营稳定性、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

经营的能力具有重大不利影响，或者存在发行人利益受到损害等其他情形。 

7、发行人不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5 条规定。 

综上所述，发行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七、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为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在持续

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将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及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主要事项 具体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北交所有关规定的意识，协

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

机制，确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关联交易事项的知情权，持续关

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协助和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与发

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

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若关联交易为发行人

日常经营所必须或者无法避免，督导发行人按照《公司章程》

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保荐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

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北交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督促发行人负责信息披露

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适时审阅发行人信息披露文

件。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管理协

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北交所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人担

保行为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有担保行为与保荐机构进

行事前沟通。 

7、识别并督促发行人披露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核心竞争力或者控制

权稳定有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或者

负面事项，并发表意见 

与发行人建立日常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经营过程中的重

大事项，持续关注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核心竞争力以及控

制权稳定有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或者负面事项，并对相关风险

或负面事项及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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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项 具体安排 

8、对发行人存在的可能严重影响公

司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项开展

专项核查，并出具现场核查报告 

与发行人建立日常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存在的可能严重影响发

行人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项，及时开展专项核查，并出具

现场核查报告。 

9、定期出具并披露现场核查报告 
与发行人建立日常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定

期出具并披露现场核查报告。 

10、中国证监会、北交所规定及保

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本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将针对发行人的具体情况，切实履行

各项持续督导职责。 

八、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通讯方式 

机构名称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达 

保荐代表人 王梦媛、钟建高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 18、19 楼全层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 18、19 楼全层 

联系电话 020-38286588 

传真号码 020-38286545 

九、保荐机构关于本项目的推荐结论 

本次上市申请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已按照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

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

核程序。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广东芭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有关

规定；万联证券同意作为广东芭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保荐机构，并承担保荐机构的相应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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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芭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上市保荐书》签署页） 

 

项目协办人： 
    

 
郑泽伟（已离职）    

保荐代表人： 

 

   

 
王梦媛  钟建高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朱晓娜    

内核负责人： 

 

   

 
赵向前    

保荐业务负责人： 

 

   

 
刘康莉    

保荐机构总裁： 

 

   

 
张毅峰    

保荐机构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王达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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